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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2023年05月15日，化州裕新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与张永兴、张永业、程

鸰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张永兴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1,580,310股、张永业直接持

有882,531股、程鸰直接持有759,218股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化州裕新企业

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上述股份变动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2023

年05月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ww.neep.com.cn）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

书》、《收购报告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出具了《关于新晟股份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股转函【2024】129号)，上述股权已于2024年2月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公告编号：2024-003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占比 持股数量 (股) 持股占比 

张永兴（转让方） 

 

1,580,310 

 

35.8020% 

 

0 

 

0% 

张永业（转让方） 

 

882,531 

 

19.9938% 

 

0 

 

0% 

程鸰（转让方） 

 

759,218 

 

17.2001% 

 

0 

 

0% 

化州裕新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 

 

966,359 

 

21.8929% 

 

4,188,418 

 

 94.8889% 

 

在交易完成后，化州裕新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申请股票限售，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但在其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 

 

1.《关于新晟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 (股转函【2024】129号) 

2.《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业务单号: 309000000180） 

 

 

特此公告。 

 

 

 

广州新晟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2 月5日 
  


